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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核资本”）之母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

拟向公司提供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期限为两年，初始借款利率为 4.75%。

公司对接受间接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事项无需提供抵押、质押或担保。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

免业务指引》的规定，此次接受间接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可免于按照关

联交易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本次接受间接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事项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接受间接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为促进公司业务发展，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需求，经于 2020年 12月 21日召开

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接受中核集团向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

委托贷款上限为 20亿元人民币，可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分次借款，借款期限为两年，无需任

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初始借款利率为 4.75%。 

 

中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资本”）

的控股股东，系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的相关规定，此次接受间接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可免于按照关联交易方

式进行审议和披露。本次接受间接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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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提供委托贷款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 1号 

法定代表人：余剑锋 

注册资本：5,9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9年 6月 29日 

经营范围：核燃料、核材料、铀产品以及相关核技术的生产、专营；核军用产品、核

电、同位素、核仪器设备的生产、销售；核设施建设、经营；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处理

处置；铀矿勘查、开采、冶炼；核能、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核技术及相关领域的

科研、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资产经营；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国防、核军工、核电站、工业与民用工程（包括

石油化工、能源、冶金、交通、电力、环保）的施工、总承包；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建

筑机械、建筑构件的研制、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承包境外核工

业工程、境外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化工材料、电子

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有色金属、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力供应、售电；房

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医疗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医疗服

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

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中核集团 100%的股权。 

财务数据：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中核集团总资产 8,317.13亿元，净资产 2,371.03

亿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1,786.66亿元，净利润 141.92 亿元。 

 

三、本次接受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委托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受托人：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3、借款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4、借款金额：人民币 20亿元（可分次提取） 

5、借款期限：两年 

6、借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7、借款利率：初始利率为 4.75%（一年期 LPR 加 90 基点，每年 1 月 1 日按照上年度

12 月发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进行调整，加减点数值在合同剩余期限内固定不变）。 

8、还本付息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按季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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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豁免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核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核资本间接持有公司 21%股权。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中核集团系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是公司的

关联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证公字[2011]5 号）以及《关

于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的通知》，本次接受间接控股股东向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事项可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进行审议和披露。 

 

五、本次接受委托贷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接受中核集团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助于实施多渠道融资支持业务发展，上述

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日常经营所需资金需求，无需公司对该项接受间接控股股东向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事项提供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体现了中核集团对公司经营的支持。该项

接受间接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 月 22日 


